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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文旅党组发〔2021〕2 号 

 

 

中共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关于白雪梅 

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 

 

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经中共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2020

年 12 月 31 日会议研究，并按程序报中共楚雄州委组织部、中共

楚雄州委宣传部同意，决定如下： 

白雪梅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财务科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

去州文化和旅游局财务科副科长职务、三级主任科

员职级； 

李飞雁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（试用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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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），免去州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职级； 

徐  飞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

免去州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副主任职务、三级主任

科员职级； 

杨永海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财务科副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杨卫平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科科长，免去州文化和旅游

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职务； 

李永燕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，免去州文化和

旅游局艺术科科长职务； 

邓应显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智慧旅游科（科技教育科）科长、

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（兼），免去州

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职务； 

段发贵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博物科科长，免去州文化和

旅游局智慧旅游科（科技教育科）科长职务； 

周  燕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，免去州文化和

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职务； 

刘月文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，免去州文化

和旅游局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州文化和旅游

行业党委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杨晓媛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州文

化和旅游行业党委办公室主任（副科级），免去州

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副科长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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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才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副主任（兼）； 

杨会芳  免去州文化和旅游局财务科科长职务； 

余  涛  免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职务； 

刘富兰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保留正科级待遇干部，免去州 

文化和旅游局离退休人员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施文辉  任州文化和旅游局保留正科级待遇干部，免去州 

化和旅游局文物博物科科长职务。 

以上同志任职时间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计算。 

 

 

 

中共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 年 1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州委组织部，州委宣传部，州纪委监委派驻州委宣传部纪检监 

察组，各县市文化和旅游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5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